
古代吏治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古代的吏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时代特征，无论是吏治

内容、吏治思想、吏治作用、吏治形式以及对吏治的监督与考

核，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体系，同时还将中国传统文化思

想有机地渗透进去，从而具有不同于世界各国的鲜明特色。研

究古代长安的吏治必须放在这个体系中去考察它所应具有的地

位和特点，撇开这个完整的体系孤立地研究长安吏治，将是一

事无成的，也是不科学的。为了更深人地研究长安吏治，首先

必须搞清到底什么是中国古代吏治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第一节　　　　专制体制下的吏治特征

一、古代吏治的基本内容

所谓中国古代吏治，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对官吏政治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包括对官

吏的选拔、任用、监察、考课、奖惩等制度的调整，使其能够

更好地履行职责，忠于职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统治秩序；

另一个方面是指官吏施政的内容以及如何行使国家赋予的权

力，包括官吏的政绩和吏风的好坏等等。长安吏治所反映的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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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只是一个地区的吏治状况，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也应包括这

些方面。

选贤任能，健全官吏选拔制度，是保证吏治得以健康发展

的前提。历代统治者对选拔官吏都十分重视，认为地方长吏的
，

选拔，是“吏民之本也” ，是政清讼理的根本保证。中国历

代的选官制度虽然不同，但选拔贤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在职

官设置上，注重权力不过分集中与互相制约，防止官吏滥用职

权。同时还不断地完善监察制度，强化对各级官吏的监督，制

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规范官吏的行为。如《周礼 天官冡宰》

提出考察吏治时应以“六廉”为标准，即廉善、廉能、廉敬、

廉正、廉法、廉辨。《秦律》则对官吏提出了“五善”的标准，

即“忠心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

敬多让”。 秦朝还规定官吏把朝廷命书放在一边不执行，官

吏听命书不恭敬，都要受到惩罚或处分。唐朝规定对皇帝的制

书不予奉行，或虽然奉行但存在失错者，要根据情节给予轻重

不等的惩罚。此外，各朝对官吏处理公务的时限、程序等都有

较详的规定，如唐朝规定：“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

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辩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如果官吏未在

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任务，推迟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最多不

超过杖八十。 各朝对官吏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惩处的法律条

文，则更加详细，更加严厉。除了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官吏

的行为外，历代还制定了详尽的考课与奖惩制度。所谓考课制

度，主要包括考课的内容、方式、程序、标准等一些具体规

定。奖惩制度与考课制度紧密相关，主要是根据考课的结果，

（汉书）卷 《循吏传》。

《睡虎地 为吏之道秦墓竹简

《唐律疏议》卷 （职制律》。

第 2 页



决定是否奖惩，其具体内容包括奖惩的依据、方式、程序等。

此外，还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随时调整政策，褒扬清官廉吏，

裁汰冗官冗吏，以提高官吏队伍的活力和治理效能，维护国家

机器的正常运转。所有这些制度和措施相辅相成，对促使官吏

奉职守法，防范官吏贪赃枉法，废公营私，保持吏治的良好状

态，都起到了较积极的作用。通观历代的吏治状态，凡是政治

清明、吏风良好的时期，无不和上述各项制度的有效实施，相

关法律和法规的严格执行有密切关系。吏治的好坏不仅仅取决

于官吏个人素质的优劣，重要的是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是否

发挥了制约与规范作用，因此完善和健全这些制度、法律、法

规，并时常检查实施情况便显得更加重要。

官吏的施政内容十分繁杂，对于地方官吏来说，主要指发

展生产，增殖人口，征收赋税，施行教化，兴办教育，惩处奸

恶，维护社会秩序，发现和荐举人才以及其他各类公共事务。

在长安作为统治中心的时期，当地官吏还有为宫廷提供各种服

务及承担皇帝交办的特殊任务的职责。地方官吏的政绩如何，

完全体现在上述这些任务完成的好坏上，对官吏的考课内容也

是针对这些方面。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时期吏治的优劣，往往

也是从这些方面考察的，因此这些方面也就成为评价吏治状况

的重要标准。研究吏治问题除了从制度和法律方面考察外，更

多的还是应从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吏治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吏风问题。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吏风，吏风的形成与相关制度、法规的规范作用以及最高

当局的倡导有极密切的关系。如秦朝奉行法家学说，强调以法

治国，但由于制度和法律刚性太强，缺乏弹性，故吏风就显得

格外严酷。西汉初期奉行黄老之术，强调无为而治，推行休养

生息政策，吏风便显得和缓而平实。此外，官吏个人素质也对

吏风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官吏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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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吏风差别很大的根本原因。说某一时期吏风良好，并不排除

也有少量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官吏存在；反之亦然，吏风严

酷的时期也不排除有循吏的存在。因此，研究吏风问题必须要

将整体考察与个案分析，吏治状况与相关的制度、法规结合起

来全面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地评价一个时期的吏治优

劣。

二、以人治为核心

中国古代吏治说到底是一种官僚政治，而人治则是官僚政

治固有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吏治的优劣主要系于

官吏一身，吏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度和法规的规范，但官

吏的素质往往起更重要的作用。从古代吏治的实际情况看，制

度和法规对官吏行为的规范效果如何，很大程序上取决于帝王

及一小撮执政大臣的智愚忠奸，制度和法律并不能对这些人的

行为起任何制约或规范作用，也就是说，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可

以凌驾于制度和法律之上，这是人治社会的最显著的特征。

从历代吏治的历史看，人治的特征十分明显，大体上可以

分为以下几种状况：（一）提倡清官廉吏式的贤人政治，即要

求官吏不仅要忠君，而且要爱民，甚至提出了“君轻民贵”的

思想。推行“仁政”也成为一些“圣明君主”努力的方向，却

几乎无人从法的角度去考虑维护百姓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古代

人从来就对“明君”和“青天老爷”推崇备至，对清官的感情

分外深厚，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对古代吏治以人治为核

心的最好说明。中国人崇拜、讴歌清官的现象一日不消除，则

说明中国的法治社会一日未达到。（二）惩治贪官污吏。为了

扭转吏风，整顿吏治，历代统治者都对具有劣迹的官吏进行惩

治，甚至诛杀不贷。《宋史》在总结宋太祖统治时期循吏较多

的根源时提出了三条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官吏犯赃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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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逢大赦也不能赦免。 种措施只能起到杀一儆百，以平

民愤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吏风，杜绝贪赃枉法，人治

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三）统治者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

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和制度，以制约和规范官吏行为，保

证吏风纯正。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一切的制约效力是有限

的，而且只限于英明帝王统治时期，在昏庸帝王或奸臣弄权的

情况下，就无法再发挥作用了。

由于古代吏治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尽管历代统治者为

改善吏治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只能收到一时的效果，而无法保

持长久稳定，吏治时好时坏，呈波浪形状态。每当一个王朝的

统治进入后期阶段时，随着国家政治日趋黑暗腐朽，原有的规

范吏治的制度与法规的制约作用便大大减弱。人治本身固有的

局限和弊端表现得更加明显，吏治每况愈下，非但不能起到维

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反而加速了其腐朽程度。

三、官吏对君主负责

中国自出现君主专制体制以来，官吏对君主负责便成为一

条通则。“专制君主政体就是把关于行政事务的立法权集中在

国王手里，并由他发给官吏的命令，变成行政法或公法的来

源。” 在这种体制下，官吏就不是对百姓负责，而只是对君

主负责。君主的好恶，君主的意志，决定着官吏的命运，所以

官吏只能把君主的命令或意志随时体现在自己所负责的地区内

（宋史》卷 《循吏传》。

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英译本序，第 页，商务印书馆，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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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务中，以求得仕途的通达。君主拥有的广泛权力，使其个

性、能力、知识、好恶等个人特性对他所支配的政治机器的具

体特点乃至政权的兴衰成败都有极大的影响。

分封制和宗法制下所形成的世卿世禄制，官员的政治和经

济地位取决于血统，而当时的天子亦是依自然血统施行统治。

君主的权力与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如稍有不轨举动，便会打破

平衡，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和镇压。自从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体

制以来，历代帝王虽然被宣扬为天之骄子，但是由于其自身或

者乃祖乃父取得统治地位，并没有什么让人一见便了无异议的

客观标准，甚至布衣农夫也可以凭借暴力获得帝王地位，于是

任何一位野心家都可以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在这种

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帝王便苦心孤诣地思考和揣摩着如何巩

固统治地位，防止被野心家取而代之，尤其是来自统治集团内

部的威胁。这样就使得国家机器中各个部门之间互相制约的机

制逐渐产生并日趋强化，官吏权力彼此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分

割相权，防止大权旁落，最大限度地把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

此外，考虑如何使官吏对君主养成敬畏自卑的心理，使全

体百姓安分守己，“听天由命”，驯服地接受统治，也是帝王们

时常揣摩的问题。君主要求官吏在行动上、思想上绝对地服

从，无论其言行是否合理，都得心悦诚服，官吏在施政时只对

君主个人负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官吏对君主负

责既是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巩固专制统治的需要，因为

官吏是君主任命的，官吏的身份实质是君主的家臣、奴仆，两

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官吏只能对君主负责，而不是别的什

么人。只有当官吏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时，官吏才会对人民负

责而不是他们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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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吏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吏法的实质是人治，然而历朝又制定了许多法

律，并强调官吏要严格守法执法，以法治国，这样就引出了一

个问题，即吏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吏治与法治的关系在专制时代实际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关

系，君主专制的体制决定了两者的关系必然是以人治为主，法
，

。治为辅，所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

专制统治者强调官吏要严于执法，目的在于加强对人民的统

治，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所以法只是针对人民的，统治者决不愿让法束缚自己的手足。

统治阶级强调的法，不外乎是人民对统治者所应尽义务的规

定，和统治阶级内部相互之间权利的规定罢了。在民主社会

中，官员的权力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其权力是法律赋

予的，而专制社会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权力来自君主，缺乏经

常的法律监督与制约，权力的予夺全在于君主，遂使得官吏在

行使权力时随心所欲。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法律主要是针对社会

的下层人民，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说法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专制社会所谓的官吏守法、执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

是官吏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依照法律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办事

或处理公务；另一个方面是官吏本身自觉地接受有关制度和法

律的约束，规范自身的行为。能够做到这两方面的官吏，便是

所谓“清官”，吏风便呈现出良好状态。由于上面所论到的原

因，真正能够做到这两方面的官吏实在是太少了，这就是历史

上清官少而贪官多的根本原因。历代虽然制定了不少法律、法

规，粗看起来似乎十分严密，从现代法学的角度看，不少法律

《汉书》卷 《酷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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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原则性条文多，伸缩性大，可操作性差，这就为不法官

吏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历代法制本

身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难以推行以法治国，实现法制

社会的一个原因。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的不稳定性。法律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修订

法律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朝令夕改却是最为忌讳的事，

一般来说法律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中国古代法律的不稳定

性主要表现在敕令对法律的冲击上。一个王朝的律书修定后，

各位皇帝在位期间又不断地颁布敕令，这些敕令与律书一样具

有法律效力。敕令的颁布不像律书那样慎重，修撰律书时要反

复讨论，参考前代法书，通常还要组成一个撰修班子，皇帝亲

自过问，宰相领衔修撰，历时多年才能完成。而敕令的提草却

简单得多，只需根据皇帝或执政大臣的意见，一夕之间即可完

成。以《唐律疏议》为例，自从唐高 年）完宗永徽四年（

成后， 唐朝陆续还颁布了《格式律令事类》、《刑法要录》、

《大中刑法后敕》、《大中刑律统类》等二十多部法书。五代时

期除了继续行用唐朝法书外，各朝还陆续颁行了《大梁新定格

式律令》、《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天福编敕》、《广顺

续编敕》、《大周刑统》等法书。这些法书除了收集了部分格式

令和《大周刑统》是一部完整的律书外，基本上是将历年颁布

的敕条选编汇集成册，至于未被编入或散佚的敕条还不知有多

少。这些法书和敕条重复繁多，汗牛充栋，甚至互相抵触，十

分不便于检用。更重要的是冲击了《唐律》，使执法官吏无所

适从，导致不法官吏执法时或避重就轻，或避轻就重，造成了

此书的撰成时间有争议，这里依据杨廷福的意见，见其著《唐律初

探》一书中的《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文，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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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的混乱无序。

第二，伦理观念对法律的干扰。自从儒家学说取得正统地

位后，其伦理纲常的观念便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也包括司法方面。不仅律书的制定受这些观念的影响，官吏在

执法时往往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直接干扰了定刑断案，使法律

条文反倒成了伦理纲常的附庸。如唐文宗 年）大和六年（

五月，兴平县百姓上官兴酒醉杀人，官府捕其父囚禁，上官兴

遂自赴官府投案，使其父得以释放。关于此案争议很大，有的

大臣认为其自首免父之囚，孝心可奖，主张免死；有的官员则

认为杀人者死，古今通理，上官兴不能免死。最后由文宗终
，

裁，将上官兴免死，“决杖八十，配流灵州” 。这种现象在其

他王朝也比比皆是。儒家的伦理纲常观念支配法律，是中国专

制时代的一大特征，直接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性。

第三，执法者的随意性与赦令的频繁颁布对法制的破坏。

执法官吏率意用法，是专制时代比较常见的现象，其中情况比

较复杂，有贪赃枉法的，有徇私弄法的，有畏惧权势而曲法

的，有不习法律而错用法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执法官员认为某

种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不用重法则难以制止，遂不顾法律规定

而随意用法。如唐长安城中一度盗铸钱成风，“寺观钟及铜象，

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下令凡捕

获私铸钱者一律处死，“数月间榜死者八百余人”。 按照唐律

规定：私铸钱者，流三千里；铸钱器具已成，但未及铸造者，

徒二年。 郑叔清此举显然是率意用法。唐代中期以来，禁军

凭借宦官势力，横行于京畿，南衙官员对此十分愤恨，一旦禁

（唐会要）卷 《议刑轻重》。

《旧唐书》卷 《食货志上》。

《唐律疏议》卷 《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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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犯禁，不惜曲法处以极刑。如唐宪宗时，柳公绰为京兆尹。

一次从家中赴府衙途中，见一禁军小校乘马不回避，“即时榜

死”。 其子柳仲 武宗时任京兆尹，有人诉禁军小校刘翊殴

母“，仲郢不候奏下，杖杀之”。 这些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有

意违法的行为。官吏不能守法，根源于君主不能严格执法。历

代皇帝因个人喜怒而随意赏罚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英明的君

主也不能幸免，如唐太宗一生枉法杀人就不在少数，更不用说

残暴平庸的帝王了。上行下效，自然便愈演愈烈了。

历代均有以法例作为断案定刑依据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封

建社会后期更加普遍。所谓法例是指前人所办的案例，以此为

依据定刑局限性很大，弄得不好将会使谬误流传，危害更大。

颁布大赦、特赦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现象，但像中国古代这

样频繁地颁布则比较少见。现代社会颁布赦令，通常都是根据

罪犯的改造程度或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在中国古代则往往出

于一些在今天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原因，如地震，灾荒，星变，

皇帝即位，册立皇后、太子，帝后久病不愈，皇子降生，改元

等，都可以作为发布大赦的理由。大赦的频繁颁布，助长了罪

犯的侥幸心理，导致犯罪率上升，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

对。

第四，专制时代的法律从未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地位，

所以百姓时时面临着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危险。当

官吏们违法剥削或残害百姓时，极少有人从法的角度去考虑是

非。这是由于统治者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专制统治者也

强调对百姓的教化，这样做不是为了提高百姓的文化知识，只

不过是用儒家的伦理纲常这一套东西培养逆来顺受的顺民百

《新唐书》卷 《柳公绰传》。

（册府元龟）卷 （牧守部 抑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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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为巩固专制统治服务。只要法律体现的仅是一部分人的意

志，而不是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所谓实行法治就是一句空

话。

说到底是专制制度决定了总有一小部分特殊阶层可以凌驾

于法律之上，他们拥有立法权，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只要这

一切不改变，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社会的到来，即使吏治和吏

风再好，也仍然是人治政治。

五、吏治与儒家学说

中国古代的吏治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它不是

在法制精神之下而是在儒家学说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的。我国

历史上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时期，后来诸家学说纷纷

退出历史舞台，惟独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十分显赫，被定为正

统学说，统治中国思想界二千余年。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百

家之中以儒、老、墨三家影响最大，专制社会重名分，君主重

一尊，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定名分；墨家主张兼受，重

平等，尚贤能，不便于行专制；惟独孔学重等级，贵秩序，对

百姓讲服从，对君主言仁政，有利于巩固君权和宗法关系，帝

王驭民之策，殆莫善于此也。这是历代统治者看重和尊崇儒家

学说的根本原因。

儒家学说可资于专制统治的内容主要有三点，即天道观

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儒家不讲鬼神，却倡言“天”，

所谓“君万物者莫大乎天”“，天道福善祸淫” ，表明冥冥之

中有一个掌握吉凶祸福的人格神在主宰一切。但是天又不能自

行其志，必须假手于帝王以行之，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

《易 系辞上

《尚书 汤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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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等，说的就是这之师”

个道理。既然君主是代表天而为民父母并统治人民的，人民就

得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这样就把君主的地位神秘化了。由于天

下事过于繁重，天子一人处理不了，就需要大大小小的官吏代

天子理政，百姓服从官吏就等于服从天子、服从上天了，否则

便是违背天命，大逆不道。

儒家主张大一统，主张“尊王”，这种主张对加强中央集

权的专制统治极为有用，专制统治者可以利用这种学说去教化

臣民，让他们安分守己地接受自己的统治。董仲舒甚至认为大

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把大一统主张提高到这

样的高度，谁还敢再反对专制统治。否则就是违背天命，将会

受到严厉的惩罚。

儒家提出的纲常学说，重点在三纲，即所谓的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是讲君臣关系的，直接与政治

有关，而其他两纲讲的是家庭关系，似乎与政治无关，其实并

不是这样。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可见家庭关系与政治并非没

有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常说：“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

治而天下平。”也把个人修为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孝经》

对这种关系说得更加透彻，说什么“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

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这

就说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套东西，其最终目的无

非是要起到加强“君为臣纲”的政治作用，让全社会的人都负

起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使家庭关系也政治化了。所以说纲常

《尚书 泰誓》。

《尚书 洪范》。

《论语 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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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是直接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儒家所鼓吹的这三点综合起

来，所产生的政治作用将是很大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儒

家学说，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专制统治者是通过官吏对民进行统治的，利用儒家思想对

百姓进行教化当然也由官吏来实施。自从儒家学说居于正统地

位后，官吏的治民之术就主要体现在刑罚与德化两点上。这个

主张正是来自孔子，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

又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说：“小人学道则

易使也。” 可见孔子把礼义道德之类作为达成治化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只不过历代统治者不愿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到

了荀卿时，他在儒学中夹杂了“名法”思想，他的弟子韩非子

就公然宣称：“明主所以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
，

德也。” 对于老百姓也是这样对待的。尽管历代统治者尊崇

孔孟，但在实际操作时却是按韩非子的主张行事。只不过韩非

子在二柄中特别强调“刑”，而后世统治者却主张以“德”为

本，以“刑”为末，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无本不立，无末不

成。”唐朝的魏徵就认为“德义”是为政之根本与源头，他

曾对唐太宗说：“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

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不愚，知其

不可。”如果不行德义，“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然百

姓“貌恭而不心服”，国终不免要覆亡。

正因为如此，历代都特别强调对民的教化，并作为吏治的

《论语 为政》。

《论语 阳货》。

《韩非子 二柄上》。

（隋书）卷 《酷吏传序》。

《贞观政要》卷 《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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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社会秩序主要不是靠法来维持，而

是靠纲常，靠宗法，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要求官

吏对民施行教化，只限于灌输纲常、宗法等思想观念，使其自

觉地服从统治，安分守己，当好顺民。而不是提高其教育水平

和文化知识，否则就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

主张背道而驰了。对于地方官吏来说，其治理区域内社会秩序

的好坏，百姓是否顺从，便成为考核其政绩的标准之一。

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努力，儒家学说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

每一个因素中，学术、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等自不待论，

即使外来宗教也得要适应中国的这种现状，比如佛教，否则便

不能立足和发展。儒家学说与政治的融合，学术、教育便变成

政治工具，与吏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合程度。统治者利用各

种社会文化来扩大影响，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

网，使生息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其潜

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形态看成是最自然最合理的

形态。普通百姓固不必说，即使帝王、官吏也很难摆脱这种文

化的影响。官吏们在施政时，把“寓教于治”视之为推行吏治

的基本准则，几乎无人对此有任何异议，要说有差异，也只是

实施效果的程度不同而已。

六、循吏、酷吏的作用与影响

历代统治者均把“明君、贤臣、顺民”结合而成的政治理

想图案作为政治的终极目标，所谓“贤臣”对于官吏来说便是

所谓循吏、良吏，他们受到历代君主的推崇和褒扬，同时也受

到百姓的敬仰，称之为“青天老爷”。所谓酷吏是相对循吏而

言的，通常指那些崇尚严刑峻法，果于杀戮，施政苛暴的官

吏。这类官吏从来都受到人们的谴责与批评，无论士大夫或百

姓均对其深恶痛绝。但是对于君主而言，却不完全是这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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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对巩固专制统治有时可以发挥循吏所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

是君主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只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君主不便公

开说而已。

对于循吏来说，无非是不畏权贵，打击豪强；清正廉明，

讼平狱治；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抚恤孤贫，安辑流亡；易风

移俗，明于教化等几种类型。酷吏的共同特点是峻法严刑，暴

虐寡恩，仔细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执法严

峻，敢于诛杀，寡恩刻薄，但却廉洁不贪。如隋雍州（治今陕

西西安）长史厍狄士文，严于执法，“不避贵戚”，甚至宾客都

不敢轻易上其门，犯禁者必重法惩处。他早年任贝州（治今河

北清河西北）刺史时，“僮仆无敢出门，所买盐菜，必于外

境”。他家贫困缺食，其子饥饿常吃官厨之饼，厍狄士文发现

后投入狱中多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厍狄士文死后，

“家无余财，有子三人，朝夕不继”。就是这样一位清廉的官

吏，由于其平日执法峻刻，“人多怨望”，死后其子贫困无依，

不仅如此，旧史还将他列入《酷吏传》竟无亲友愿意接济。 。

唐京兆尹李齐物，缺乏经术“，在官严整”“，以察为能”，吏民

畏惧，莫敢犯令。此人虽“少恩”却“清廉”， 但还是受到

了人们的谴责与贬损。这类官吏在历史上为数不少，他们虽然

被称为酷吏，然官风清廉，治绩卓著，还是有可称之处的，人

们怨恨他们的原因主要由于其严而寡恩，不能施惠于下。

第二类酷吏是残酷虐民，以严刑立威，执法公平，不避权

贵。如西汉的郅都任中尉，负责长安巡捕及治安等事。当时民

风淳朴，“畏罪自重”，本应善加安抚，“而都独先严酷，致行

《隋 卷书》 《厍狄士文传

《册府元龟》卷 《牧守部 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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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 。这样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的官吏本不足称，但其敢于摧抑权贵，使他们不敢横暴于京

师，对稳定社会秩序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类酷吏就是通常所认定的那种酷暴残虐的官吏，他们

对下残酷压榨，重税盘剥，严刑峻法；对上则媚态十足，以希

恩宠。如唐京兆尹李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酷吏。他在唐德宗贞元

年）任京兆尹，刚愎自用，自恃十九年（ 恩宠，视法律为

无物，为政残酷而暴烈，民皆侧目。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旱，

庄稼歉收，而李实为了多聚敛进奉，讨取皇帝欢心，竟谎报

说：“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逼得百姓拆房

卖瓦木，卖麦苗以纳赋税。贞元二十一年，有诏书蠲免京畿以

往欠税，李实却违诏继续征取。由于百姓穷困，欠税一时无法

缴齐，李实遂笞罚下属官吏，逼令催督纳税，最终聚敛到钱

万贯。 至于其枉法杀人，更是寻常之事。这一类官吏在历

史上比比皆是，他们是官吏队伍中的黑暗势力，对百姓压迫最

深，危害最大。通常认为酷吏害民，主要就是指此类官吏。

关于循吏和酷吏在专制时期的政治作用，旧史家的看法颇

不相同。从本质上看，两者都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和工具，他们

对百姓的统治在本质上并无大的差别，只是循吏由于施政方式

的不同，对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更为有利一些。旧史家

虽然赞扬循吏，对酷吏并不一味地谴责，甚至认为在特定的时

期酷吏的作用还要大于循吏。范晔就认为在世风败坏之时，

“德义不足相洽，化导不能以惩违，遂乃严刑痛杀，随而绳之。

⋯⋯汉世所谓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

《史记》卷 《酷吏列传》。

《旧唐书》卷 《李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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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法严，狱吏横行，“赭衣满道”风行霜烈，威誉諠赫” 。

汉朝建立后，为革其弊，却矫枉过正，致使法网疏阔，大奸飞

猾辈出。班固认为“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
，

酷，恶能胜其任而偷快乎？言道德者，溺 。可见班于职矣”

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酷吏的作用还是积极有用的。唐代史学

家李延寿也认为，当此之时，郅都、宁成等酷吏，“猛气奋发，
，

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时弊，虽乖教 。李延义，或有所取焉”

寿的观点不如班固那样率直，他虽不否认酷吏匡纠时弊的作

用，却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乖教义。这是因为自汉武帝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要完全占据一尊的地位有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至唐代其学说已完全为人们所接受，成为维护专制

统治的思想工具，故李延寿虽赞同峻法纠弊，却不敢直言批评

所谓“言道德者”。

长安自秦汉至隋唐，多为帝王之都，强宗右族、豪门权贵

众多，“号为难治”，故“京畿令尉皆以逐捕为殿最”。所谓

“辇毂之下，弹压为先，不宜慈惠为本”。由于长安社会的这种

特殊性以及吏治上的这种特点，所以“守斯土者大抵以武健严

酷为胜其任矣”。这是这一历史时期长安酷吏较多的主要原

因，即使循吏也多属于不畏权贵，打击豪强这一类型。柳仲

在唐武宗、唐宣宗时期先后充任过京兆尹、河南尹，当他任河

南尹时，“以宽惠为本”，有人认为不类京兆之政，柳仲郢解释

说：“辇毂之下，弹压为先；郡邑之治，惠养为本，何取类

《后汉书》卷 《酷吏列传论》。

《汉书》卷 《酷吏传》。

《北史》卷 《酷吏传序》。

（民国）《咸宁县志》卷 《良吏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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